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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性別權益與CEDAW
• CEDAW第16條 婚姻與家庭權益

• CEDAW第29 號一般性建議：在於承認家庭可以
有各種形式，並在建議中明文承認了登記伴侶關
係、事實結合關係與同性伴侶關係，敦促國家要
在這些家庭形式中，看見婦女並保障此些關係中
婦女在經濟權利上之平等。

• 第3次CEDAW國家報告：針對同性戀、跨性別、
雙性人等不利處境群體之女性，政府應採取更積
極的措施，加速促進其實質的性別平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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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有關同性婚姻之立法
• 2017年5月24日司法院公布「大法官第748號解釋」 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

憲法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

• 2019年5月24日通過《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》，臺灣同性婚姻於2019年5

月24日合法化，中華民 國因此成爲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。

•

• 行政院將「促進民眾對多元性別及多元家庭(含同性婚姻)之認識與接受度」列為重大

性別議題「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」的目標之一。

• #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 定義同性婚姻關係是指：「相同性別之二

人，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，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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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ashtag/%E5%8F%B8%E6%B3%95%E9%99%A2%E9%87%8B%E5%AD%97%E7%AC%AC%E4%B8%83%E5%9B%9B%E5%85%AB%E8%99%9F%E8%A7%A3%E9%87%8B%E6%96%BD%E8%A1%8C%E6%B3%95%E7%AC%AC2%E6%A2%9D?__eep__=6&__cft__[0]=AZUDiqPCN6h2TTbuGy6qn07iK7DGhC7LDuZ2U2xax8Qh-2npJx2ZmKS6u64znQwC3gevxNJJ3jYtBhqo2fLzvIm-lwSIULreiHjUu5L4yQcEt4mUXht-J5rvaiBjNX8S1gKhpfqlnM6bh_npxS0WmrETbGRm6ibiOJqUkSMVSn1y1yppvWeNBh6E6zTYxEHvI4s&__tn__=*NK*F


本府有關同性結婚登記者相關權益

• 針對同性結婚登記者相關權益，本府民政局整合各局處之服務及窗口提
供民眾參考。

• 就讓我們看看下面的介紹吧！
--
#小提醒：

除了下面介紹的之外，依據同法第24條的概括準用條款，保障涵蓋率已包括我國
法規範中大部分與配偶相關的專屬權利義務（例如醫療、社福、稅務、訴訟地位
等事項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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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ashtag/%E5%B0%8F%E6%8F%90%E9%86%92?__eep__=6&__cft__[0]=AZUDiqPCN6h2TTbuGy6qn07iK7DGhC7LDuZ2U2xax8Qh-2npJx2ZmKS6u64znQwC3gevxNJJ3jYtBhqo2fLzvIm-lwSIULreiHjUu5L4yQcEt4mUXht-J5rvaiBjNX8S1gKhpfqlnM6bh_npxS0WmrETbGRm6ibiOJqUkSMVSn1y1yppvWeNBh6E6zTYxEHvI4s&__tn__=*NK*F


• #結婚登記篇
#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
第4條

年滿18歲以上，2位國人或國人
與承認同性結婚國家人士，得辦
理同性結婚登記。

有問題可洽：民政局戶政科02-
29603456轉8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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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ashtag/%E7%B5%90%E5%A9%9A%E7%99%BB%E8%A8%98%E7%AF%87?__eep__=6&__cft__[0]=AZUDiqPCN6h2TTbuGy6qn07iK7DGhC7LDuZ2U2xax8Qh-2npJx2ZmKS6u64znQwC3gevxNJJ3jYtBhqo2fLzvIm-lwSIULreiHjUu5L4yQcEt4mUXht-J5rvaiBjNX8S1gKhpfqlnM6bh_npxS0WmrETbGRm6ibiOJqUkSMVSn1y1yppvWeNBh6E6zTYxEHvI4s&__tn__=*NK*F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ashtag/%E5%8F%B8%E6%B3%95%E9%99%A2%E9%87%8B%E5%AD%97%E7%AC%AC748%E8%99%9F%E8%A7%A3%E9%87%8B%E6%96%BD%E8%A1%8C%E6%B3%95%E7%AC%AC4%E6%A2%9D?__eep__=6&__cft__[0]=AZUDiqPCN6h2TTbuGy6qn07iK7DGhC7LDuZ2U2xax8Qh-2npJx2ZmKS6u64znQwC3gevxNJJ3jYtBhqo2fLzvIm-lwSIULreiHjUu5L4yQcEt4mUXht-J5rvaiBjNX8S1gKhpfqlnM6bh_npxS0WmrETbGRm6ibiOJqUkSMVSn1y1yppvWeNBh6E6zTYxEHvI4s&__tn__=*NK*F


#婚姻終止篇
#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16
條、#第17條

終止方式與《民法》相同：「合意終
止」或「向法院請求終止」。但後者
要件上與《民法》稍有不同，《民法》
第1052條第2項，若因重大事由難以
維持婚姻關係者，僅有「無過失」的
一方得請求離婚，而本法第17條放寬
了「無過失」的限制，雙方當事人都
得終止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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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ashtag/%E5%A9%9A%E5%A7%BB%E7%B5%82%E6%AD%A2%E7%AF%87?__eep__=6&__tn__=*NK*F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ashtag/%E5%8F%B8%E6%B3%95%E9%99%A2%E9%87%8B%E5%AD%97%E7%AC%AC748%E8%99%9F%E8%A7%A3%E9%87%8B%E6%96%BD%E8%A1%8C%E6%B3%95%E7%AC%AC16%E6%A2%9D?__eep__=6&__tn__=*NK*F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ashtag/%E7%AC%AC17%E6%A2%9D?__eep__=6&__tn__=*NK*F


#養兒育女篇
#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
20條

在現行釋字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0條
之規定中，其準用民法之範圍，已不
再限定於收養他方[親生子女]，收養
他方[非親生子女]或共同收養，亦於
112年5月16日修正後開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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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他方親生子女

*民法關於收養準用範圍

他方親生子女

他方非親生子女

共同收養

112.05.16
修法後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ashtag/%E9%A4%8A%E5%85%92%E8%82%B2%E5%A5%B3%E7%AF%87?__eep__=6&__tn__=*NK*F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ashtag/%E5%8F%B8%E6%B3%95%E9%99%A2%E9%87%8B%E5%AD%97%E7%AC%AC748%E8%99%9F%E8%A7%A3%E9%87%8B%E6%96%BD%E8%A1%8C%E6%B3%95%E7%AC%AC20%E6%A2%9D?__eep__=6&__tn__=*NK*F


#醫療保健篇
#重大手術同意書及侵入性治療同意書

依醫療法第63、64條規定，並未限定「配
偶」之性別，倘同性結婚登記者，即符合
法規所稱之「配偶」，得簽具相關同意書
。

有問題可洽：衛生局醫事管理科02-
22577155分機20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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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ashtag/%E9%86%AB%E7%99%82%E4%BF%9D%E5%81%A5%E7%AF%87?__eep__=6&__tn__=*NK*F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ashtag/%E9%87%8D%E5%A4%A7%E6%89%8B%E8%A1%93%E5%90%8C%E6%84%8F%E6%9B%B8%E5%8F%8A%E4%BE%B5%E5%85%A5%E6%80%A7%E6%B2%BB%E7%99%82%E5%90%8C%E6%84%8F%E6%9B%B8?__eep__=6&__tn__=*NK*F


#遺產繼承篇
#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
第23條

2位國人完成同性結婚登記者，即
屬民法第1138條規定之法定遺產
繼承人之列，本得繼承被繼承人之
不動產相關權利。

有問題可洽：地政局地籍科02-
29603456轉34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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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ashtag/%E9%81%BA%E7%94%A2%E7%B9%BC%E6%89%BF%E7%AF%87?__eep__=6&__tn__=*NK*F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ashtag/%E5%8F%B8%E6%B3%95%E9%99%A2%E9%87%8B%E5%AD%97%E7%AC%AC748%E8%99%9F%E8%A7%A3%E9%87%8B%E6%96%BD%E8%A1%8C%E6%B3%95%E7%AC%AC23%E6%A2%9D?__eep__=6&__tn__=*NK*F


跨國同性結婚登記議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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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.同婚專法通過後並不是每
對同性伴侶都可以結婚
因依據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》，當地

人民要和他國人民在台灣結婚的話，不

只看我國法規，也要看他國相關法規。

換句話說，若我國國民要和同性別的外

國人結婚，就算台灣已經通過同婚了，

對方國家若同樣允許同婚，二人才可以

在台灣登記結婚。

圖片來源：伴侶盟跨國同婚網站

https://tapcpr.org/main-topics/tssm


跨國同性結婚登記議題

• 跨國同性伴侶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新北市訴願會，皆取得勝訴
判決和決定

• 內政部於2023年1月19日發出最新函釋指出，同性婚姻早已是台灣的公共秩
序，除兩岸同性伴侶，其餘跨國伴侶均適用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」第8條
規定，准予結婚登記。

• 兩岸同婚仍遭禁止，陸委會指出，就涉及兩岸同婚部分，考慮到國家安全，
以及很具體的問題，包含收養、繼承、財產等相關衍生性法律問題，需要相
關法令配套及完整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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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7%B5%90%E5%A9%9A


感謝聆聽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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